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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实施完成了重大

资产重组，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标

的公司 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具体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2016年7月15日召开的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759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天际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向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发行 89,556,633 股股

份，向深圳市兴创源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53,413,498 股股份，向常熟市新昊投资

有限公司发行 35,074,864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合计发行股数为 178,044,995

股。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134,988 股股份。 

1、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江苏新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

材料”，系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前身）全体股东、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

吴锭延。 

2、交易标的 

新泰材料 100%股权。 

3、交易价格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3446 号），

截至评估基准日新泰材料按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70,052.53 万

元，增值额为 255,799.68万元，增值率为 1794.73%；市场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287,939.08万元，增值额为 273,686.23万元，增值率为 1920.22%；



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为 270,052.53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新泰材料 100%股权作价人民币 270,000万元。 

4、对价支付方式 

本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中，85%部分以发行股份方式进行支付，

15%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支付，具体按照交易对方所持新泰材料的股份比例同比

例进行支付。 

5、发行股份 

（1）发行价格 

    经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双方协商一致并确定，本公司发行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

确定为 12.89元/股，不低于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均

价的 90%（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

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本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在本次交易中置换新泰材料 85%股权，

按照本次发行股票价格 12.89 元/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178,044,995 股。

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134,98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

金。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新泰材料 3 名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及相关补充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 

1、业绩承诺 

盈利补偿期内交易对方对于新泰材料的业绩承诺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的净利润 2016 年 18,700 万元、2017 年为 24,000 万元、2018 年为 24,800 万

元。 

2、超额业绩奖励 

（1）超额业绩奖励的适用条件 

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如同时满足以下情形的，则新泰材料将在业绩承诺方对

于新泰材料最后一个业绩承诺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由新泰材料以现金方



式向新泰材料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支付超额业绩奖励款： 

1）新泰材料能够超额完成交易对方在业绩承诺期限内所作出的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总额； 

2）新泰材料最后一个业绩承诺年度的业绩能够完成。 

（2）具体奖励方式 

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新泰材料能够超额完成交易对方所作出的业绩承诺的，

则将超额净利润数的 30%（净利润为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数额）由新

泰材料科直接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新泰材料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但奖励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超额净利润=业绩承诺期间内新泰材料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总额–交易

对方关于新泰材料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额。 

如发生需要支付超额业绩奖励款的情形，届时则由新泰材料的执行董事确定

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的成员范围、分配方案和分配时间等具体支付方案，在上

述具体支付方案向本公司进行备案之日起的 30 日内，由新泰材料将超额业绩奖

励款以现金方式直接支付给新泰材料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 

3、业绩补偿 

标的公司新泰材料在盈利补偿期间内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应进行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进行减值测试，如减值测试的结果为期末标的资产减值

额大于业绩承诺期内交易对方已支付的补偿金额，则应当另行进行补偿。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两年累计数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1、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 42,700.00  24,000.00 18,700.00 

2、实现净利润金额（未计提超额奖励） 45,033.03  15,901.76 29,131.27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571.44  534.58 36.86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 44,461.59  15,367.18 29,094.41 

4、超额完成金额 1,761.59  -8,632.82 10,394.41 

5、超额完成实现率 4.13% -35.97% 55.59% 

新泰材料 2016 年和 2017 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为

2016年和 2017年度累计业绩承诺数的 104.13% 。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